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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表彰全省高校师德

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精神，弘扬广大教师的高尚品德和无私奉献精神，进一步推动高校师德建设，营造比师德、学先进的良好氛围，根据黑教师﹝2013﹞30号文件精神，省教育厅组织了师德先进集体和师德先进个人评选活动。经民主推荐、专家评选及网上公示，共评选出师德先进集体59个、师德先进个人423名（表彰名单附后），现予以表彰。
此次受表彰的师德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，是全省高校和教师中的优秀代表。集中体现了我省广大高校师德为先，争先创优，积极进取的良好局面，广大教师德育为先、严谨治学、敬业奉献的良好形象。

希望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，再接再厉，珍惜荣誉，继续发扬无私奉献，锐意创新的模范带头作用，自觉遵守《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，真正成为广大教师学习的典范和楷模；同时也希望全省高校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以他们为榜样，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，爱岗敬业、为人师表、严谨治学，加强师德修养，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，成为人民满意的教师，为我省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做出贡献。

附件：1.黑龙江省高校师德先进集体名单

2.黑龙江省高校师德先进个人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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